
 

選舉事務處未能提供選民登記數字  
（本案與《公開資料守則》有關）  

 
調查報告  

 
 
    2020 年 9 月 5 日，投訴人向本署投訴選舉事務處（「選舉

處」）。 9 月 25 日，本署接獲投訴人的同意回條及補充資料。  
 
投訴內容  

 

2 .  據投訴人所稱，他於 年 月 日根據《公開資料守

則》（「《守則》」）致函選舉處索取以下資料：  
 

( 1 )  立法會八個功能界別（醫學界、衞生服務界、工程界、

教育界、法律界、會計界、社會福利界，以及建築、測

量及都巿規劃界）於 1998 至 2002 年、 2005 年及 2010
年，每年於選民登記冊的選民數字（「資料 1」）；以及  

 

(2 )  資訊科技界功能界別在 1998 至 2015 年期間，每年於選

民登記冊上的個人選民數字（「資料 2」）。  
 
3 .  2020 年 7 月 28 日，選舉處函覆（「覆函 I」）投訴人。就

「資料 1」，該處表示沒有備存 1998 至 2011 年選民登記冊相關功

能界別的選民數字。就「資料 2」，該處向投訴人提供了資訊科技

界功能界別 2012 至 2015 年選民登記冊的選民數字。同日，投訴

人再致函查詢該處未能提供所有「資料 1」及部分「資料 2」的原

因。 8 月 14 日，該處再函覆（「覆函 I I」）投訴人，提供了「資

料 1」和「資料 2」所涉及共九個功能界別，於 1998 年、 2000 年、

2004 年及 2008 年立法會換屆選舉（「選舉年」）的選民登記數字。 
 
4 .  選舉處解釋，該處 會 定 期更 新 選民 登 記 資料 及 將舊 有 的資

料刪去。該處重申沒有備存 1998 至 2011 年選民登記冊相關功能

界別的選民數字。該處注意到，選舉管理委員會（「選管會」）於

立法會選舉年（即 1998 年、 2000 年、 2004 年及 2008 年）向行政

長官呈交的「立法會選舉報告書」載有上述選舉年之「資料 1」及

「資料 2」的選民登記數字。選舉處於是從「立法會選舉報告書」

中提取相關數字，並在「覆函 I I」將相關數字交予投訴人。除此以

外，該處未能向投訴人提供 2011 年或以前的年份（「非選舉年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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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選民登記數字（「事涉資料」）。  
 
5 .  投訴人認為，選舉處 有 責任 妥 善保 存 選 民登 記 資料 ， 供各

界查閱。就該處把舊資料刪去，結果未能向他提供事涉資料，他投

訴該處行政失當。  
 
本署的調查  

 
6 .  本署就此案展開初步查訊後，選舉處於 2020 年 10 月 23 日

向本署提供資料。同年 12 月 7 日，本署展開全面調查，並在同月

29 日接獲該處提交進一步資料。 2021 年 2 月 8 日，本署將調查報

告草擬本送交該處，該處於 3 月 15 日就草擬本作出評論。同月 18
日，本署與該處代表會面討論個案。經審研選舉處提交的資料及解

釋，本署於 3 月 24 日完成調查，結果如下。  
 
選舉處的回應  
 
制訂和公布選民登記資料  

 

7 .  選舉處是選管會的行 政 部門 ， 協助 選 管 會有 效 地執 行 《選

舉管理委員會條例》所規定的法定職能，並執行選管會就地方選區

及區議會選區的分界、選民登記及選舉事宜所作出的決定。就選民

登記而言，選舉登記主任必須根據《立法會條例》、《選舉管理委

員會（選民登記）（立法會地方選區）（區議會選區）規例》、《選

舉管理委員會（登記）（立法會功能界別選民）（選舉委員會界別

分組投票人）（選舉委員會委員）規例》和《選民登記（上訴）規

例》進行選民登記，每年進行法定查詢程序，並編製和發表選民登

記冊。  

 

8 .  選舉處會在選民登記冊 發表 當 天， 把 選 民登 記 的統 計 數字

上載至選民登記網頁（ h t tp : / /www.vo ter reg is t r a t ion .gov .hk）供巿民

參閱。該處會透過新聞公報、憲報、中英文報章公布選民登記冊文

本的查閱安排。就上載至選民登記網頁的選民登記統計數字，該處

表示會保存涵蓋兩個換屆選舉的統計數字，供市民查閱。  

 

保存和銷毀檔案的指引  

 

9 .  選舉處按政府規例及 通 告處 理 日常 行 政 工作 ， 包括 選 民登

記檔案管理的工作。有關選民登記的檔案（例如選民登記申請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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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民登記冊文本及相關文件），選舉處會按照政府檔案處（「檔案

處」）處長核准的檔案存廢期限表的規定，執行檔案保存及銷毀的

相關程序。一般而言，與政策相關的行政檔案存廢期為 5 年，其他

行政檔案的存廢期為 3 年。  
 

投訴人的個案  

 

10 .  就投訴人 2020 年 7 月 9 日的索取資料要求及同月 28 日的

跟進查詢，選舉處同意他對事件經過的陳述（見上文第 2 至 4 段）。 
 
11 .  選舉處解釋，該處只會 保存 涵 蓋兩 個 換 屆選 舉 （最 近 兩次

立法會換屆選舉在 2012 及 2016 年舉行）的選民登記統計數字（見

上文第 8 段）。至於 2011 年或以前與功能界別選民登記有關的檔

案，該處已於 2014 年 12 月向檔案處申請銷毀，並於 2018 年 8 月

獲檔案處批准銷毀。由於該處 已 刪 去 兩 個 換 屆 選 舉 前的 選 民 登 記

統計數字，並已銷毁 2011 年或以前的選民登記檔案，並且沒有保

存備份，該處實未能向投訴人提供事涉資料。  
 

12 .  選舉處表示，該處已按 相關 規 定適 當 處 理選 民 登記 檔 案和

資料，並沒有行政失當，該處的理據及意見如下：   
 

( 1 )  該 處 一 直 遵 守 由 檔 案 處 核 准 的 檔 案 存 廢 期 限 表 的 規

定，執行有關檔案保存及銷毀的相關程序。有關的檔

案是否具歷史價值，已在編訂有關存廢期限表時決定。

若檔案處在審理沒有被評定為具歷史價值的檔案的銷

毀申請時，對有關檔案的歷史價值存疑，會要求選舉

處提取樣本檔案另作評核。該處重申是按照檔案處訂

定的檔案管理程序，在取得檔案處同意後，才將有關

檔案銷毀。  
 
( 2 )  該處收集、處理和編製選民登記的相關資料和數據，

主要目的是為促進選舉的進行。就選舉年的選舉資料，

包括選民登記統計數字，選管會根據《選舉管理委員

會條例》於選舉結束後的三個月內向行政長官提交選

舉報告書，匯報箇中情況。就選舉年而言，選民登記

統計數字已清楚記錄於選管會的選舉報告書內。  
 

( 3 )  承上文，選管會已就各個選舉發表詳盡的報告書，記

錄及保存重要的選舉資料，提供具有全面參考價值的

3 
 



 

選民登記統計數字予公眾參考。至今，除了投訴人的

個案外，並無其他人士不滿未能取得非選舉年的選民

登記統計數字。  

( 4 )  該處一直按照《守則》向各查詢人士（包括學術機構、

傳媒、政治團體及議員）提供選民登記統計資料。根

據該處的經驗，有關查詢主要針對選舉年的選民登記

統計數字及變化，鮮有涉及非選舉年的選民登記統計

數字。該處認為，這反映該些數字並無歷史價值或潛

在歷史價值。  

 

 
自 2016 年起保存每年的選民登記數字  
 
13 .  政府在 2015 /16 年度的《財政預算案》宣布以數碼格式發放

所有免費開放的網上政府資料，為配合上述措施，選舉處自 2016
年起，將每年的選民登記統計數字上載至政府的「資料一線通」網

站，以便一直保存，供公眾免費查閱。  
 
本署的評論  

 
14 .  本署已細閱選舉處交來的資料。根據政府的《總務通告》第

2 /2009 號，檔案是政府的寶貴資源，有助政府作出有據可依的決

定，滿足運作和規管需要，是 開 放 和 接 受 問 責 的 政 府 所 必 須 具 備

的。該通告又指出，各部門應徵詢檔案處的意見，並因應行政、運

作、財務和法律要求及檔案的歷史價值，編訂本身的檔案存廢期限

表。檔案處會審視各部門遞交的存廢期限表草擬本，並與相關部門

磋商後，為存廢期限表定案。  
 

15 .  就選舉處解釋，該處 須 按照 獲 檔案 處 批 核的 檔 案存 廢 期限

表，執行有關檔案的保存及銷毀工作（見上文第 12(1)段），本署

並無異議。然而，本署認為，即使該處須依照檔案存廢期限表銷毀

檔案，該處亦應主動地選取及保存當中有價值的資料，包括每年的

選民登記統計數字，原因見下文第 18 段。  
 

16 .  就選舉處指有關檔案 是 否具 歷 史價 值 ， 已在 編 訂有 關 存廢

期限表時決定（見上文第 12(1 )段），本署須 .指出，判斷有關檔案

是否應予保存或銷毀，基本責任在於選舉處（見上文第 14 段）。

事實上，銷毀檔案本身與保存 當 中 有 價 值 的 資 料 ， 並 無 衝 突 和 矛

盾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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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 .  本署留意到，選管會發 表的 選 舉報 告 書 ，已 保 存歷 屆 立法

會 換 屆 選 舉 中 各 功 能 組 別 的 選 民 登 記 統 計 數 字 （ 見 上 文 第 12(2 )
段），包括投訴人要求的 1998 年、 2000 年、 2004 年及 2008 年的

數字（見上文第 4 段）。選管會保存有關資料，反映該些選民登記

數字雖然歷史久遠，但仍有保存及參考價值。  
 
18 .  就選舉處指非選舉年的 選民 登 記統 計 數 字向 來 鮮有 查 詢，

故該處認為該些統計資料不重要（見上文第 12(3 )及 (4)段），本署

對這個「倒果為因」的說法有所保留。本署認為，公眾較為關注選

舉年的選民登記統計數字實屬 自 然 ， 該 些 數 字 會 比 非 選 舉 年 的 數

字較為重要，但非選舉年的數字並非不重要。事實上，統計和公布

選民登記統計數字，是選舉處的主要業務之一。該處每年都會把選

民登記的統計數字在網上公布（見上文第 7 及 8 段）。無論是否

選舉年，該些資料可讓政府及 社 會 掌 握 選 民 登 記 數 字 的 分 布 和 演

變，甚具歷史及研究價值。該處只保存涵蓋兩個換屆選舉每年的選

民登記統計數字，可說是前瞻性不足，致令資料未夠完備，情況並

不理想。  
 
19 .  本署認為，選舉處在判 斷哪 些 資料 具 有 歷史 價 值， 應作出

全面而具前瞻性的考慮。就選舉處認為非選舉年的資料不重要，本

署認為有關想法過於局限和狹隘。  
 

20 .  就選舉處自 2016 年起，將每年的選民登記統計數字上載至

「資料一線通」網站（見上文第 13 段），本署認為是理所當然的，

亦是《守則》第 1.4 段
註 的規定。長遠而言，該處應有系統地保存

每年的選民登記統計數字，供政府參考及巿民查閱。  
 

21 .  鑑於選舉處一直有保存 涵蓋 兩 個換 屆 選 舉的 每 年選 民 登記

統計數字，只是沒有保留 2011 年或以前的非選舉年的選民登記資

料，以致該些資料未夠完備，申訴專員認為，這宗投訴部分成立。 
 
 
 
建議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註 《 守 則 》 第 1 . 4 段 訂 明 ， 各 部 門 每 年 均 會 公 布 ：   

•  其 組 織 結 構 的 詳 情   
•  所 提 供 服 務 的 資 料   
•  其 服 務 表 現 承 諾 及 履 行 各 項 承 諾 的 情 況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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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 .  申 訴 專 員 建 議 選 舉 處 恆 常 地 保 存 每 年 的 選 民 登 記 統 計 數

字，以備政府參考及巿民查閱。  
 
 
 
申訴專員公署  
2021 年 3 月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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